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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取了现场检查、提取当事人的有关资料等方式进行调查，使该

案的违法事实得以查清。本案调查时均有 2 名以上执法人员参与，

并出示证件，且有当事人在场。

经查实，当事人于 2023 年 7 月 12 日从江西齐仁堂中药饮片

有限公司购进入库上述批次中药饮片淫羊藿数量 5.0Kg，购进价

格为 203.00 元/Kg；2023 年 10 月 7 日，桂林市食品药品检验所

抽检 3 袋，数量共 0.75Kg，购买价格为 225.00 元/Kg，购买金额

共计 168.75 元；2023 年 11 月 1 日，当事人销售了上述批次中药

饮片淫羊藿 0.25 Kg 给***********，销售单价 380.00 元/Kg，销

售金额 95.00 元；2023 年 11 月 20 日，当事人销售了上述批次中

药饮片淫羊藿 2.0 Kg 给*******，销售单价为 300.00 元/Kg，销

售金额 600.00 元。2023 年 12 月 4 日，当事人下发药品召回通知

书，并于2023 年 12月 5日分别从***********和*******召回上述

批次中药饮片淫羊藿数量 0.25Kg 和 2.0Kg，共计 2.25Kg。因此，

本案货值 863.75.00 元，违法所得 168.75 元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、广西圣泰医药有限公司的《营业执照》、《药品经营许可

证》复印件各一份，刘永付、***、**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张，

证明当事人为一家合法的单位。

2、广西壮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案件来源登记表一份、桂

林市食品药品检验所检验报告（报告编号：20230805）及广西壮

族自治区药品检验研究院检验报告（报告编号：YP2023FY3926)

各一份，证明当事人销售的中药饮片淫羊藿（批号：20230201）

为劣药的事实。








